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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与浙江百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江百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将其公告内容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
益，依法转让给浙江百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泰顺耀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浙江百骏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
浙江百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02月0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1年2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百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利息暂计算至2013
年12月31日）、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江百骏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前沿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广恒经贸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截至日期：2013年12月31日）

2987051.86

1000000

2000000

662200

利息（截至日期：2013年12月31日）

3317200.40

975692.99

1888308.36

1013419.17

担保人/抵押人

浙江中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厉鸥

浙江中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华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楼绣龙、楼程生

金华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楼绣龙、楼程生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与张梦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与张梦琪达成的

转让安排，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张梦琪，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张梦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梦琪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张梦琪
2021年2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公告清单
债务人名称

绍兴乐天贸易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8971120150004372

8971120150004379 担保合同债务编号：8971320150000973

转让本金（截至2020年9月8日）

3000000.00

1000000.00

转让利息（截至2020年9月8日）

1650329.49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计算方法）

担保人

孟伟青、蔡乐、张国胜、王亚萍、绍兴协正贸易有

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康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与永康市康贤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贤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2020011-4），浙商资产已将其对下
列主债务人及其担保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康贤公司。浙商资产与康贤公司通知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康贤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主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康
贤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其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9 5802 3703（楼先生）
康贤公司联系电话：137 5898 3988（夏先生）或138 5891 0669（朱女士）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主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月2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资产垫付的应由主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原债权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旺达集团有限公司、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胡济深、胡济荣、胡定坤、胡晓波、杨仲雄

抵（质）押物

金华市宾虹西路3988号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72236.0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03903平方米（已拍卖成交）

账面本金余额

12137.61

12137.61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0

0

账面本息合计

12137.61

12137.61

绍兴县欣悦经编有限公司、叶雄飞、章利琴：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4月2日将

持有的对贵公司的所有债权依法全部转让给了绍兴祥谷
纺织品有限公司，截止2014年3月10日本金1770万元，利
息185.62万元，合计本息1955.62万元，与该笔债权相关的
其他担保、抵押、质押等从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贵方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向绍兴祥谷纺织品有限公
司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原债权人：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债权人：绍兴祥谷纺织品有限公司
日期：2021年2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

武建房征〔2021〕2号
被征收人：陈敬东，男，汉族，1970年11月7日出生，

住浙江省武义县城北狮子巷 5 号，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011074315

为实施旧城区改造，推进古城保护建设开发等公共利
益的需要，2017年11月7日，武义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武
义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武政征字［2017］1号），并进
行公告，决定对武义县城西三期A、B、C地块国有土地上的
房屋实施征收。本次房屋征收部门为武义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武义古城保护建设指挥部。

登记在被征收人陈敬东名下的坐落于浙江省武义县
城北狮子巷5号（房屋所有权证：武字第201003536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武国用（2010）第003577号）房屋被列入
本次房屋征收范围。登记建筑面积：194.1m2，核定征收建
筑面积317.59m2，房屋用途为住宅。经武义县中正房地产
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征收房屋的总计补偿金额为人
民币6078474.76元（包括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5302448.65
元、附属物22560.76元、搬迁补偿费6411.08元、非公寓式
选择公寓式奖励 530244.87 元、在规定期限内签约奖励
95277元、临时安置费121532.4元）。房屋评估结果已在征
收区域范围内进行了公示。

2018年4月18日，本机关与你签订了《武义县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征收
范围签约期限内签约率已达到90%以上，该协议已生效。
根据《协议》第五条约定和2018年4月29日武义县人民政
府《关于城西三期A、B、C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及
房屋腾空期限的公告》（武政告［2018］8号）规定，你应在
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搬迁腾空房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和《协议》的约定，本机关责令你在
收到本催告之日起15日内履行以下协议义务：

1、到武义古城保护建设管理委员会（具体地址：武义
县城小南门33号，联系人：黄晖，联系电话：13566935203）
办理领取搬迁补偿费6411.08元、临时安置费121532.4元
的相关手续并领取款项；

2、腾空并向本机关交付被征收的房屋。
如你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对你作出责令限

期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决定。你可以在收到本催告
之日起15日内到武义古城保护建设管理委员会（具体地
址：武义县城小南门 33 号，联系人：黄晖，联系电话：
13566935203）提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放弃此权利。 武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2月3日

限期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催告

宋伟云：
根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初字第696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我借
款35万元以及相应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和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现我已将上述判决确定的剩余债权及

其他相关权
利全部转让给浙江朗铭律师事务所，请你直接向浙江

朗铭律师事务所清偿并履行。特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 任月庆
2021年2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被催告人：温州市龙湾舒狐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银国

本机关于2020年5月1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19〕13号），决定对你（单
位）处罚款20000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缴纳罚款20000元；2.缴纳
加处的罚款 20000 元；3.缴纳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
行，执法单位编号：200100。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温龙人社监罚强催字〔2020〕12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系电话：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四
楼）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
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慈溪市横河镇晨帆轴承配件厂：本委已受理游大琼与
你单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的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35条第2款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慈溪劳人仲案（2020）1448号劳动争
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3月22日9时00分在

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环东路1999号
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216室）开庭审理此案，请
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
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36
条第2款作出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0日内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3日

仲裁公告

秀洲人社监催字［2020］10号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熹美美发店：

本局于2020年5月25日依法对你作出了《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秀洲人社监罚决字［2020］5号），
对你拒不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的违法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限期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我
局于当天送达该法律文书。你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
罚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全部履行本
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4条之规定，
本机关现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履行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6条之规定，
你收到催告书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收到本催告书次
日起3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视作放弃。无正当理由
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嘉兴市秀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3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催告书
秀洲人社监催字［2020］09号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熹美美发店：

本局于2020年5月6日依法对你作出了《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秀洲人社监罚决字［2020］4号），对
你拒不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责令限期改正，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我局
于当天送达该法律文书。你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
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全部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4条之规定，
本机关现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履行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6条之规定，
你收到催告书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收到本催告书次
日起3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视作放弃。无正当理由
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嘉兴市秀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2月3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催告书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ZX2017018-5，签
署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
金人民币300,000,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合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融昶礼
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92
杭州融昶礼德联系电话：13067865656 丁谢峰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融昶礼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2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杭州博泰置

业有限公司

合 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040C211201500003、040C211201500004、040C211201500005、040C211201500006、040C211201600001、

040C211201600002、040C211201600003、040C211201600004、040C211201600005、040C211201600006

本 金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欠 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杭州博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大世界五金城

有限公司、杭州好美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帮风、翁冬兰


